
 

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 2 1 期第 2 階段實習成績考核總表 

學號姓名 
 

實習機關    

考試等級 三等考試 
考 試 

職系類科 
檢察事務官 

報到日期 中華民國 108年 6月 17日 期滿日期 中華民國 108年 11月 3日 

實 習 工 作 

項 目 
 

考 核 項 目 細       目 

指 導 
檢 察 官 
(占實習成

績 60%) 

兼任導師

( 輔 導 員 ) 

(占實習成

績 20%) 

檢察長 

(占實習成

績 10%) 

總分 

(占實習

成績 90%) 

(A) 

人事主任 

服務成績 

50% 學習態度及工作績效 50% 
     

本質特性 

50% 

出勤勤惰 30% 

   

品德修為 10% 

   

生活表現 10% 

   

檢察長 評              定 簽     章 

   

 

以下由本學院填寫 

繳交擬作

書類成績

10%(B) 

 
考評總分 

(A+B) 
 

備 註 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實習計畫附件 6 


